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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2023年“优质粮油工程升级版” 

项目（第二批）申报指南 

 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深入推进优质粮

食工程的意见》（财建〔2021〕177 号）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

打造“优质粮油工程升级版”系列决策部署，为进一步发挥财政

资金的引领作用，切实加快全省粮油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，

不断提升粮油产业质量和效益，制定本申报指南。 

一、政策目标 

（一）总体目标。按照高质量发展和全产业链建设要求，围

绕提高粮油产业的质量和效益，以中央、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农

村工作会议为指引，以“六大提升行动”为抓手，以壮大县域经

济和打造省级公用品牌为着力点，探索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示

范经验，引领全省粮油产业绿色发展、转型升级、提质增效，为

构建强有力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。 

（二）绩效目标。到 2025 年，初步建成适应县域粮情的现

代粮油产业体系。示范县（含重点县、特色县）的粮油加工业总

产值平均增长 5%以上，粮油优质品率提高到 75%以上，粮油加工

转化率达到 80%以上，县（市区）所辖承担政策性粮食的粮库低

温准低温覆盖率达到 90%以上，粮油科技创新能力和粮食质量安

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。 

二、支持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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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示范县项目 

择优选取部分产业基础好、自身发展愿望强烈、实施方案切

实可行的县（市区）作为“优质粮油工程升级版”重点县、特色

县，以县级人民政府为主体，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实际，突出重点、

突出特色，统筹推进“六大提升行动”，构建优粮优产、优粮优

购、优粮优储、优粮优加、优粮优销“五优联动”的粮油产业新

发展格局。 

（二）省级层面公用品牌建设项目 

支持“洞庭香米”“湖南菜籽油”“湖湘杂粮”“湖南米粉”

四个省级层面的公用品牌发挥集聚效应，引领行业良性竞争、抱

团发展，引导生产前端优化种植结构，推动优势品种的适度规模

化种植，增加优质粮油产品供给，确保优质粮油稳定供应。利用

展会、主题活动、新媒体等载体，创新方式方法，增加影响力和

知晓度，大力加强公用品牌宣传和“湖南好粮油”线上营销。 

三、财政支持方式 

（一）对示范县项目：采取“预拨+清算”的方式连续支持

三年，对年度绩效评价达不到要求的，后续年度不予支持并收回

已下达资金，并连续三年内不得申报粮油产业专项资金项目；对

省级层面公用品牌建设项目：采取直接补助的方式予以支持。 

（二）财政补助资金不得用于补助项目前期费用、人员培训

等难以核定的项目支出，不得用于补助劳务工资等成本性支出，

不得用于补助办公用房、土地购置及租赁费、职工宿舍等非生产

性支出，不得用于休闲旅游观光农业、休闲特色小镇、博物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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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待中心、专家楼、生活设施、综合服务区等其他支出。 

四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示范县项目 

处于优质粮油、特色粮油优势生产区，具备良好的产地环境

和发展潜力；具备较好的规模化种植发展基础、较好的粮食收储

能力和粮食产后服务能力；具有较好的优质粮油加工、销售和区

域公用品牌建设基础，粮油产业发展基础较好；地方党委政府高

度重视，实施方案目标明确，措施可行，具有创新引领作用。 

（二）省级层面公用品牌建设项目 

支持举办或参加品牌推介会、展会、大型特色节事活动、现

场会及利用新媒体进行品牌宣传，持续打造“湖南好粮油”省级

电商平台等。 

五、申报安排 

（一）申报主体及数量 

1.示范县。全省拟确定示范县项目30个，其中重点县15个，

特色县15个，申报主体为县级人民政府。综合考量各市州2022年

度粮油加工业总产值、辖区内粮食收购量、所辖县区个数和省级

以上龙头企业拥有量，确定长沙、衡阳、邵阳、岳阳、常德、益

阳、永州等7市示范县项目申报数量各为3个以内，其余7市州申报

数量各为2个以内。目前正在实施的示范县（5个重点县、5个特色

县）如继续申报，则包含于上述名额之内。 

2.省级层面公用品牌建设项目无需市州申报。 

（二）申报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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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县、特色县由符合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自愿申

报，经市州粮食和物资储备、财政部门共同审核后联合向省粮食

和物资储备局、省财政厅正式行文申报；省直单位直接向省粮食

和物资储备局、省财政厅申报。省粮食和储备局对材料进行初步

审核后，会同省财政厅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封闭评审，并对

示范县项目组织现场答辩。入围示范县应根据专家评审和答辩专

家意见对实施方案进行优化，并将修改后的实施方案按程序报省

级备案，该实施方案作为绩效评价的依据。根据专家评审和答辩

结果确定入围名单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后, 按相关程序审批并下达

资金。 

六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示范县项目申报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.市州粮食和物资储备、财政部门推荐申报的文件。 

2.县级人民政府正式申报文件。 

3.示范县实施方案。包括：①目前没有实施的县（市、区）：

制定 2023-2025年三年的实施目标、主要内容、项目清单、资金

筹措、时间进度、预期效果、保障措施、组织领导等。②目前正

在实施的示范县（5个重点县和 5个特色县）：制定 2024—2025

两年实施目标、主要内容、项目清单、资金筹措、时间进度、预

期效果、保障措施、组织领导等，同时报送 2022、2023年度实施

进度和效果。③2017-2019 年度获得支持的示范县、重点县，同

时报送实施绩效报告。 

实施目标做到可量化可考核。要设立优质粮油绝对增加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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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收入增加值和县域粮油加工业产值增加值等量化目标，优选

实施主体，并将上述目标分解落实到具体品类、年份、项目（或

企业）等。 

项目清单确保可落地可实施。结合本地区优质粮油总体目

标，按照财建﹝2021﹞177 号文件要求，科学谋划本地区实施项

目。围绕粮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，重点加强粮食绿

色仓储提升、品种品质品牌提升、产品质量追溯提升、加工装备

提升、应急保障能力提升、节约减损健康消费提升等方面的建设

力度。并结合本地实际，突出地域特色，统筹实施“六大提升行

动”中一项或几项，探索在全省可复制、可推广、具有引领性的

经验，在全省形成样板工程。 

投资规模确保可落实。投资规模要切合本地区发展实际，要

落实项目具体实施单位，精心测算，提高投资收益，不得盲目扩

大投资、不得新增政府隐性债务。 

投资确保有效益。确保投资项目与优质粮油绝对增加量、农

民收入增加值及县域粮油加工业产值增加值紧密挂钩。地方政府

和项目单位要积极筹措资金，确保投资落实，投资见效。 

4.县域基本概况。包括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、粮油生产

资源条件、规模化经营发展水平、优质粮油发展规模及特色、粮

食流通仓储物流设施条件、粮油加工业发展状况及市场销售情况。 

5.本地区统筹资金，扶持正在实施的优质粮油生产和现代粮

油加工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。 

6.申报单位提供申报材料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承诺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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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级层面公用品牌建设项目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.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工作方案）。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工

作方案）主要内容包括：省级层面公共品牌建设的年度计划，包

括品牌的宣传推广计划，年度展示展销等。“湖南好粮油”省级

电商平台升级实施方案。 

2.有关佐证材料：公用品牌创建基本情况。包括品牌宣传、

展示展销和电商平台工作基础等。有关工作开展重要证明：提供

省级层面公用品牌宣传片、LOGO及广告语等宣传资料，联盟单位

的组成情况和电商平台运营状况等。 

3.申报单位提供申报材料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承诺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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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3 年“优质粮油工程升级版”（第二批）项目申报汇总表 

申报市州：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县市 
申请 

项目类型 
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

建设起止 

年限 
总投资 预期达到的效果 备注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说明：申请项目类型一栏填写重点县项目、特色县项目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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